
■案情回顾
结婚时写下“忠诚协议”

结婚后丈夫还是出了轨

2006年初，在深圳务工的五华籍

女孩芳芳认识了大 6 岁的阿彪，当年

12月，二人回老家五华县民政局登记

结婚。

芳芳曾遭受过感情伤害，在认识

阿彪之前，刚与同居 8年的男友分手，

而阿彪在此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新

婚燕尔之际，芳芳多次要求阿彪向自

己保证忠诚。在 2007年 2月 13日，小

两口写下了一张协议书，内容大致是：

“双方应当相互疼爱对方、忠诚不二，

如果阿彪另有所爱，房产归芳芳所有，

并赔偿对方损失3万元；如果芳芳另有

所爱，房产归阿彪所有，并赔偿对方损

失5万元。”没有想到4年之后、对簿公

堂之时，正是这纸协议救了绝望的芳

芳。

婚后二人回到了深圳，芳芳在龙

岗一家电子厂务工，在厂里住宿舍，阿

彪则靠着二人的积蓄买了一辆二手小

汽车在宝安跑起运输。一段时间后，

两人用积蓄回老家对阿彪所有的一栋

3层小楼重新装修。

然而，结婚将近2年，芳芳一直未

能怀孕，这让阿彪和他的家人甚为苦

恼。一次吃饭，阿彪对打小认识的好

兄弟阿强和阿惠夫妇谈起了自己的苦

恼，没想到，阿强的妻子也没能生育。

聚餐后，阿彪竟对阿惠产生了

好感。另一边，阿惠因丈夫的生理

缺陷，觉得自己很不幸福。阿惠开

始偷偷地给阿彪发短信，诉说自己

的不如意。最终，两人出轨了。3 个

月后，阿惠告诉阿彪自己怀孕了，阿

彪带着阿惠，决绝地离开了芳芳，到

深圳宝安租了一个套房同居。此

后，两人先后生育了 2个小孩。

当得知真相后，善良的芳芳放弃

追究阿彪的刑事责任，但要在经济上

惩罚这个负心汉，于是一纸起诉状将

阿彪诉至五华县法院，要求离婚，并按

“忠诚协议”约定取得房子和补偿金。

■法院判决
丈夫行为有违忠诚须按协议分割财产

庭审时，阿彪同意离婚，但否认出

轨，称没有违反与芳芳此前签订的“忠

诚协议”，因此不能按协议分割财产。

五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公

安机关询问笔录、电视节目光盘等证

据材料，可以证实阿彪与阿惠存在非

法同居生活的事实，阿彪的行为严重

伤害了双方的夫妻感情，导致双方的

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判决两人离婚。

对于两人2007年签订的“忠诚协

议”，法院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内容主要是一方违背忠实

义务时，对另一方财产的惩罚及精神

损害赔偿进行约定，目的是约束任何

一方出轨，未违反法律规定，未违背公

序良俗，未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该

协议合法有效。

而阿彪的行为违反了夫妻间应

相互忠实的义务，据此可以认定阿彪

已“另有所爱”，违反了“忠诚协议”中

的约定，因此按照“忠诚协议”的约定，

房产应归芳芳所有，并赔偿芳芳精神

损失费 3万元。阿彪不服一审判决上

诉，梅州市中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忠诚协议”可惩罚道德出轨

梅州市中院曾园芳法官介绍，

《婚姻法》第 46条规定了因重婚、有配

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除了这四种法

定情形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但尚未

达到“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严重程

度的损害赔偿是否可以进行约定，法

律尚属空白。

从审判实践看，各地法院的认定

也并不统一。法官指出，忠诚协议的

出现，为无过错方惩罚出轨者提供了

一条新的救济渠道，体现了社会对于

婚姻中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探索

和尝试。从维护婚姻法“夫妻忠诚”的

基本原则精神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的原理出发，用“忠诚协议”约定“道德

出轨法律惩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曾法官指出，在离婚诉讼中，无

过错一方配偶能否向法庭举证证明对

方配偶的过错行为，直接影响法官在

财产分割、损害赔偿等问题上的认定

和裁决。无过错方应注意保存过错方

自己的供述、报警回执、过错方与他人

的书信往来等书证，合法方式获得的

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形成对方存在

过错的完整证据链。

■小提示
忠诚协议，怎样才有效

为使忠诚协议得到司法裁判的

认可和支持，当事人特别需要注意：其

一，不能单独以违反忠实义务提起诉

讼，但可以离婚、过错损害损害赔偿的

条款一起援引提起诉讼；其次，不能约

定不忠则必须离婚或者放弃子女监护

权，因为法院对离婚和监护具有司法

判决权，不能由当事人自行排除；其

三，约定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违背

公序良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特别是

约定过错方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的情

形下，可能影响过错方抚养未成年子

女而损害其权益；

最后，约定应明确、具体。如对

于何为“出轨”、“不忠”的认定应有可

操作性，不能仅涉及精神层面，亦不能

仅有“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等含糊字

眼，可以就不忠的具体行为方式、次

数、严重程度等做约定。

（据《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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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邂逅”她被骗3.6万元

单身女子微信聊天结识已婚男

子，不料意外的邂逅却带来了伤害，女

子先后被该男子骗走 3.6 万元现金。

日前，定西安定警方经过 4 日缜密侦

查，抓获该男子，破获这一诈骗案。

30 多岁的安定区女子莫某某喜

欢拿着手机聊 QQ、玩微信。去年 12

月初的一天，莫某某通过微信添加了

一名男子，后两人聊得非常投机。男

子丁某某告诉莫某某，他是会宁县人，

结婚已有 10多年了，与妻子的感情不

是很好。通过一段时间的网聊，莫某

某发现丁某某很健谈，也对自己非常

关心，慢慢地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

好朋友，一直到发展成暧昧关系。随

着网聊的深入，两人的“感情”急剧升

温，到了看不见对方在线就想立即坐

车去看的地步。最终，莫某某按捺不

住内心的寂寞和抵制不了丁某某的甜

言蜜语，答应了见面。

2013年 1月下旬的一天，丁某某

专程从会宁坐车来到定西与莫某某

“约会”。临走时，丁某某向莫某某承

诺会尽快和妻子离婚，与莫某某结

婚。几日后，丁某某给莫某某打电话，

说他的妻子不肯和他离婚，只有通过

法院判决离婚。丁某某希望莫某某先

借些钱给他，好与法官疏通关系，早日

解除与其妻子的婚姻关系。莫某某信

以为真，把钱借给了丁某某。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丁某某共从莫某某手中

借走3.6万元。此后，莫某某多次拨打

丁某某的电话，但怎么也打不通，这才

意识到上当受骗。

6月1日上午，莫某某来到安定区

公安局报案，向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

被骗的经过。随后，办案民警以涉嫌

诈骗犯罪对丁某某立案侦查。经过 4

日秘密调查，办案民警发现丁某某近

日在庆阳市西峰区活动，并锁定了其

在庆阳市的行动轨迹。6月4日凌晨，

办案民警远赴庆阳，在当地一宾馆内

将犯罪嫌疑人丁某某抓获。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丁某某对通过聊天的方式

取得莫某某的信任后，假借送礼疏通

法官办理离婚手续的名义，诈骗莫某

某 3.6 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丁某某已被安

定区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深挖及追

赃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网络交友应

慎之又慎，网友之间交往时要提高自

身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保持清醒

头脑，遇到网友敲诈勒索抢劫等行为，

不要急躁，也不能一味顺从，应立即拨

打110报警，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

钱财损失。 （据《兰州晨报》）


